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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一：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  

 政府向委員簡介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委員提出以下問題／意

見：  

(a) 政府有何依據確定在貧窮線下的 29 萬名長者中約有 14 萬名沒
有經濟需要，以及把 “有經濟需要 ”模擬方案的資產上限定為 8
萬元；  

(b) 如 “有經濟需要 ”模擬方案的資產上限由 8 萬元提高至 40 萬元，
會有何影響；  

(c) 有關退休保障的討論不應局限於諮詢文件所載述的兩個對立方
案。政府亦應顧及中產的需要，制訂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案；  

(d) 應考慮特別照顧長者的醫療和住屋需要；  

(e) 稅收應發揮重新分配財富的功能，以支援弱勢社羣。政府應設
立一個跨局的平台，全面檢視退休保障事宜；  

(f)  鑑於人口繼續老化，本地生產總值自然減少，政府如要實施退
休保障，無可避免要擴闊稅基；  

(g) 加稅不但會對年輕人造成沉重的負擔，也會削弱香港相較於其
他經濟體的競爭力；  

(h) 鑑於港人的壽命延長，政府如要定期向所有長者發放退休保障
金，可能有破產風險。應設立與公用事業 (例如港鐵和隧道 )的
收入，以及與適齡工作人士的入息掛鈎的退休保障基金；  

(i)  很多長者都因擔心耗盡積蓄而謹慎消費。政府可為非在職人士
設立公積金機制。原則上，政府應提供足夠支援，協助家庭積

穀防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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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政府應採取更多措施，例如設立冷靜期及提供專業意見，讓長
者在面對投資風險時得到保障；  

(k) 政府應提高安老服務質素，並確保市民在退休後每月可獲發款
項；  

(l)  在沒有政府保證回報的情況下，年輕一代正面對為退休生活作
準備的挑戰。政府應協助他們清楚了解與退休保障相關的取

捨，以便他們作知情的討論；  

(m) 由於日常用品的費用高昂，弱勢社羣一般都沒有能力儲蓄，因
此支持 “不論貧富 ”方案；  

(n) 鑑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文化差異，輸入勞工並非有效的解決方
法；  

(o) 政府應設法提高出生率和增加勞動人口；  

(p) 對沖機制有礙實施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全自由行 ”，政府應促
使勞資雙方共同解決有關問題；  

(q) 須檢討退休保障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的關係；  

(r)  退休保障並非基本權利，而是一種社會保障，以應付無法自給
自足的長者的需要。每個人都應預早規劃自己的退休生活；  

(s) 為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而向大企業徵收特別稅項的做法有欠公
允，因為這些企業一般已向僱員提供較優厚的薪酬待遇和附帶

福利；以及  

(t)  部分市民提議把利得稅由 16.5%調高至 17.5%，但背後理據並不
充分，因為本港經濟或會出現衰退，而且調高利得稅會令商界

承擔過重的財政負擔。  

 

2.  政府回應如下：  

(a) 《施政報告》已公布預留 500 億元，以顯示政府為改善有需要
的長者的退休保障作出承擔；  

(b) 貧窮線下有經濟需要及沒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人數，是來自政府
統計處定期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時以標準問卷收集所得的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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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希望提出兩個在覆蓋面、足夠程度及資源分配等方面皆截
然不同的原則，供社會各界在探索未來路向時考慮。政府會檢

視任何建議與現有社會保障計劃 (例如綜援 )的關係；  

(d) 倘市民認為 “有經濟需要 ”模擬方案的 8 萬元資產上限過低，可
另外提出建議；  

(e) 加稅或會影響香港相對於區內其他競爭對手的經濟競爭力，而
調低利得稅率以吸引外商投資才是國際趨勢。不過，某些歐洲

國家確實可徵收較高的利得稅而又不會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因

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由邊際利潤相當可觀的工業推動，情況有別

於香港；  

(f)  應考慮開發更多金融工具 (例如公共年金計劃 )，以釋放其股本
價值，讓長者在退休後取得穩定的收入；  

(g) 近月有以下正面迹象：僱主、工會和學術界等主要持份者已就
如何處理強積金對沖事宜提出較具體的建議，包括理順長期服

務金／遣散費和強積金的功能，以及政府可如何促進勞資雙方

得出一個兩者都接受的方案；  

(h) 政府一直致力透過學校講座和其他研討會，向年輕人解釋有關
退休保障的不同觀點；  

(i)  政府會繼續加強託兒服務及家庭友善措施，以締造更有利生育
的環境；  

(j)  讓內地人士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單程證名額 (每日 150 個 )近年均
未有用盡。我們也可鼓勵更多外籍人士來港定居及工作，從而

優化本地人口結構；以及  

(k) 為克服本地人力資源的限制，香港或需從外地輸入更多勞工，
以回應本地人未能滿足的技能需求，但此舉或許不受社會某些

界別歡迎。  

 
 
 
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二零一七年四月  


